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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備
註
	1.領借財物時,僅限於校內業務、教學、研究所需為主。
2.財產借用於校外單位,應知會保管組並簽請校長核准後,辦理借用手續。 
[bookmark: _GoBack]3.借用人應妥慎保管，並善加維護依限歸還，如有遺失、毀損須負賠償責任。
4.本借用單1式2份，由財產保管單位及借用單位各執1份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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